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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公眾持股量最新情況的公告 

 
茲提述亞倫國際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二零二四年六月十四日及二零二

五年四月七日之公告（「該等公告」），內容有關本公司公眾持股量的情況。除文義

另有所指外，本公告所用的詞彙與該等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 

 

盡董事會所知、所悉及所信，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的公眾持股量約24.04%，仍低於

上市規則第8.08(1)(a)條規定的最低規定百分比25%。 

 

恢復公眾持股量的建議 
 

本公司正考慮各種方案以恢復其公眾持股量，並已就其公眾持股量問題與其核心關連

人士（定義見上市規則）進行聯絡。 

 

根據上市規則第13.49(1)條，本公司須不遲於二零二五年六月底公佈截至二零二五年三

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的初步業績。若干核心關連人士為本公司董事。依上市規則附

錄C3《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》第A.3(a)條規定，董事不得在本公

司公佈財務業績當日及年度業績公佈日前60日內買賣本公司任何證券。 

 

 

 



隨著本公司公佈初步業績後，本公司將於二零二五年七月繼續與核心關連人士安排會

議，討論詳細處置安排。預期出售事項將於二零二五年八月左右進行及完成。本公司

將在適當時候就恢復公眾持股量另行刊發公告。 

 

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股份時請審慎行事。 
 

 

 

承董事會命 

亞倫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

執行董事 

張麗斯 

 

香港，二零二五年四月十七日 

 

 

於本公告日期，執行董事為張麗珍女士（主席）、張樹穩先生（董事總經理）、 

張麗斯女士及張樹生博士 ; 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蔡慧璇女士 、 黎雅明先生及 

盧楚鏘先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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